
关于启动 2025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

目申报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，坚持用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不断加强和改

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，推动我校落实“时代新人铸魂

工程”，探索形成具有可示范引领、可辐射推广的先进经验

和典型做法，经研究，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

启动我校 2025 年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学生工作部全体人员，各二级学院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

辅导员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人员。

二、项目内容

精品项目分为理论武装精品项目、心理育人精品项目、

心理育人精品项目、实践育人精品项目、网络育人精品项目、

队伍建设精品项目、国家安全教育精品项目、育人共同体精

品项目等。原则上项目已经开展 1 年以上，具有一定的工作

基础，注重实践、实干、实绩，具有鲜明的特色性，稳定的

持续性、良好的实效性、较强的示范性。各类项目的具体要

求见附件 2。

javascript:void(0)
javascript:void(0)
javascript:void(0)
javascript:void(0)
javascript:void(0)
javascript:void(0)


三、申报程序

1.项目申报：项目负责人同年只能申报一个思想政治工

作精品项目，且主持人不能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其它项目，

项目组参与人当年内同时参与的项目不得超过 2 个。

2.学院初审：申报部门对本部门申报的项目进行初审，

并填写部门推荐意见，择优遴选上报。各部门指派专人统一

报送申报材料，不受理教师个人申报。

3.学校复审：由学生工作部组织专家对所有项目进行评

审。

4.学校公示：公布立项结果，并纳入校级科研项目管理。

四、项目管理

1.建设周期：立项的重点精品项目和一般精品项目培育

建设周期为 1 年，如有特殊情况需提前提交延长建设周期申

请，可延长半年结项。

2.过程管理：立项项目须接受阶段性工作检查，保证项

目建设和研究的进度和质量，定期通报项目执行情况。项目

主持人须按申报书的设计内容及推进计划扎实开展项目建

设，培育建设期满后提交项目成果报告。成果呈现形式原则

上为项目成果报告、决策建议、论文（著作）、获奖证书等，

论文（著作）成果的发表应以我校为第一作者且注明“广东

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度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+

项目编号”的字样。



3.项目经费：从学校学生工作经费列支，对获准立项的

精品项目按照 3000 元给予经费支持。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

用，学生工作部负责监督检查，按照学校科研经费管理规定，

自主进行报销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严格审核把关。要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严格程序、严守标准，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，确保申报人和

申报内容真实可靠。

2.加强申报统筹。各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和项目具体要

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统筹协调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，

规范推荐流程，确保申报推荐工作公平公正。

请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于于 2025 年 3 月 7 日前将部门

申报的《2025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汇总表（附

件 3）》（纸质文档一式 1 份）和《2025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

作精品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1）》（纸质文档一式 2 份，纸质

版需分管学工领导签字、学院盖章，项目支撑材料可根据实

际需要提供报送学生工作部教育科办公室（广州办公楼 310

室张文婷、清远办公楼 503 室闫彦）, 电子版请打包 OA 发

送张文婷,逾期或材料不齐者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1.2025 年学校思政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书

2.2025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说明

3.2025 年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申报汇总表



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

2025 年 2 月 24 日


